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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国际金融公司（IFC）拟签署贷款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满足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营业务发展的

资金需求，进一步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向国际金融公司（IFC）（以下简称“IFC”）

提出申请一笔不超过 4,000 万美元的长期借款，详见公司 2017 年 7 月 22 日刊登

在上海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的《丰林集团关于签署贷款意向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63）。现该笔申请已经 IFC 同意，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5 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与国际金融公司（IFC）拟签署贷款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 IFC 签署

贷款协议。现将贷款协议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一、 协议各方介绍 

借款人：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贷款人：国际金融公司（IFC） 

二、 协议的主要内容 

1. 贷款金额：4,000 万美元 

2. 贷款用途：借款人应依照贷款协议附件 I 所列的交易费用和财务计划，将

贷款资金用于资本开支和营运资金类投资。 

3. 贷款利息： 

(a) 在不违反“违约利率利息”的前提下，相应借款人应在每一付息日, 通过



以适用于放款的利率支付每笔放款的利息以支付前一计息期中尚未偿贷款本金

金额的利息；但是, 对于付息日前十五(15)日内作出的一笔放款,该次放款的利息

应在放款日起第二个付息日进行支付。利息按日计算；利息应以每一计息期中实

际天数和一年三百六十(360)天按比例加以计算。 

(b) 任一利息期的利率应为以下两者之和： (i) 利差；和 (ii) 伦敦银行同业

拆借利率。 

4. 还款日 

还款日 该贷款的提款期的最后一日终止营业时的未偿还款项 

2020 年 4 月 15 日 11.1% 

2020 年 10 月 15 日 11.1% 

2021 年 4 月 15 日 11.1% 

2021 年 10 月 15 日 11.1% 

2022 年 4 月 15 日 11.1% 

2022 年 10 月 15 日 11.1% 

2023 年 4 月 15 日 11.1% 

2023 年 10 月 15 日 11.1% 

2024 年 4 月 15 日 11.2% 

5. 费用 

(a) 借款人应依照百分之一(1%)的年利率针对不时尚未发放或取消的贷款向

IFC 支付一笔以美元为货币的承诺费。 

 (b) 借款人应依照其贷款本金金额的百分之一(1%)向 IFC 以美元支付一笔前

端费用, 该等费用应在以下两者较早之日支付：(A)本协议签署日后第三十(30)

日; (B)贷款的首次放款之日的前一天。 

(c) 借款人还应以美元为货币向 IFC 每年支付一万美元(US$10,000)的贷款资

产监管费, 如果借款人和 IFC 同意对全部或部分本次贷款进行重整, 则借款人和

IFC 应在诚信基础上协商向 IFC 支付一笔适当的款项, 用于补偿 IFC 员工因该等

重整事宜而付出的额外劳动。 

三、 本次贷款相关的担保措施及偿债保证措施 

公司控股股东丰林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林国际”）拟与 IFC 签署《发

起人保证协议》，为本次贷款提供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控股股东丰林国际及实际控制人刘一川先生拟与 IFC 签署《股权保留协

议》，在有任何金额可被 IFC 用于发放贷款协议项下的款项至借款人对 IFC 的负

债得到全部清偿之前，均应在法律或权益上直接或间接地保持持有（全面摊薄后）

发起人保证人至少百分之百（100%）的股本权益、借款人至少百分之三十（30%）

的股本权益, 且该股本权益不涉及任何被禁止的转让。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百色丰林人造板有限公司、广西丰林人造板有限公司及

丰林亚创（惠州）人造板有限公司拟与 IFC 签署《子公司保证协议》，为本次贷

款提供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拟与 IFC 签署《房地产抵押协议》，以公司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及建筑物

为本次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四、 本次贷款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贷款为公司经营发展所需，能有效的提高公司现金流，保障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有利于公司继续保持高质量健康发展势头，符合公司中长期发展的战略

目标。 

五、 备查文件 

1、 丰林集团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 丰林集团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 丰林集团独立董事对于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4、 《贷款协议》（中文版） 

    

 特此公告。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3 月 17 日 


